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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十二月份安全受监基本情况】 

 

 

 

【安全监督】 

 

（一）市安监站编发《扬州市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隐患排查指导书》 

为强化事故隐患管理，降低因安全管理不到位面临的各种风险，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市安监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同时结合国务院《全面推进依

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扬州市城乡建设局推行行政指导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在广泛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经验，组织人员编写了《扬州市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

理隐患排查指导书》（试行），旨在更好的指导建筑施工各方主体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提升建筑施工现场安全文明管理水平。 

《指导书》包含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三方责任主体的隐患排查内容。根据建筑

施工现场安全检查的要求，从 19个方面详细列举了各方主体在施工安全管理中可能存在的 1000

余条隐患，逐一对照列出了违反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条款和行政处罚依据及处罚条款。 

《指导书》实现了行业管理、行政处罚、行政指导的有效结合，规范了安全检查行为和用

语，内涵丰富，条目清晰，方便对照、查询和学习，必将为建筑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起到积极

推动作用。 

（二）扬州市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隐患排查培训开班 

为更好的指导建筑施工各方主体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帮助企业全面掌握和学习《扬

州市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隐患排查指导书》内容和要求，12 月 5 日，市安监站会同市建设培

训中心举办了一期培训班，对建筑施工企业安全部门负责人和监理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进行了

培训。 

市安监站参加编写的人员详细讲解了编写的背景、目的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

的隐患排查内容以及违反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并结合建筑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实际案

例进行讲评，受到一致好评。 

监管量 
房建工程 市政工程 

备注 
标段数（个） 面积（万㎡） 造价（亿元） 标段数（个） 造价（亿元） 

当月报监 21 60.8 6.54 6 4.66  

目前在建 189 972.67 187.39 40 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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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对安全隐患排查的理解和掌握能力，

对防止和减少施工安全事故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市安监站积极采取大气污染应急措施加大施工现场扬尘管控力度 

由于受我国中东部和江苏全省大区域雾霾天气影响，我市雾霾污染天气持续加重。12 月 3

日，市气象台发布雾霾黄色预警，经市大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批准，启动我市大气重污染三级

预警；12 月 6 日凌晨 5 时开始，我市空气质量从重度污染提升到严重污染,扬州大气重污染应

急领导小组将大气重污染三级预警提高到大气重污染二级预警；12 月 9 日晚间，经环保和气象

部门会商确认，取消大气重污染预警。 

根据《扬州市大气重污染预警与应急预案》和《2013 年扬州市区施工扬尘专项整治方案》

的要求，扬州市建筑安全监察站在做好施工扬尘日常管理工作的基础上，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

案，并采取了积极的应急响应措施：一是 12 月 3 日-9 日，市安监站通过站办公系统、LBS 定位

系统，共向各县（市、区）安监机构、市区建筑施工企业、监理单位、建设单位等项目负责人

群发扬尘预警、提示、告知短信 6950 条（次），要求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严格落实施工现

场扬尘管理各项规定，加大现场自查频次，及时制止扬尘污染行为；二是市安监站联合市城建

监察支队，组成 3 个巡查小组，分 6 个批次，对主城 150 多个在建工地进行拉网式检查，对现

场没有采取清扫、洒水压尘等防治措施的项目，责令项目部立即整改到位，共下发停工通知书

6 份，整改通知书 4 份，拟处罚项目 10 个；三是针对 12 月 6 日-9 日全市 AQI 指数连续 24 小时

大于 300 以上的情况，由市城乡建设局分管领导亲自带队，市安监站联合市城建监察支队，对

市区 30 多个土石方作业的项目进行重点蹲点督查，对发现有外运建筑渣土垃圾作业、土石方作

业的，一律要求停工并记入扬州市建筑市场不良行为信用信息。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响应，近期施工现场扬尘污染得到进一步有效控制，为缓解扬州市区大

气污染现状做出了贡献。 

（四）市安监站举办扬尘专控员培训班 

为切实做好市区建筑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根据《2013 年扬州市区建筑施工扬尘污

染防治行动方案》中关于“施工现场应设置建筑施工扬尘专控员岗位，扬尘管理人员经过培训

考核后持证上岗，确保项目部扬尘污染有人抓、有人查、有人落实” 的工作要求，市安监站于

12 月 13 日举办了“施工现场扬尘专控员”培训班，市区 100 多个在建工程的项目安全参加了

培训学习。市安监站人员详细讲解了施工扬尘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介绍了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对施工扬尘的管理要求，提出了施工现场扬尘控制的工作目标，明确了具体的扬尘控制措

施等。 

通过这次培训，提高了市区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对施工扬尘的理解和管控能力，对有效

控制施工现场扬尘、减少对空气环境造成的污染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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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安监站进一步强化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 

近日，扬州市 4 台塔式起重机首次进行了附墙检测和定期检测，这标志着我市建筑起重机

械安全管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进一步强化建筑起重机械的安全管理，防止重大安全事故的

发生，近一段时间以来，市安监站推行了一系列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新措施，一是实行建筑

起重机械安装单位的登记，从源头上加强安装队伍的管理；二是强化设备租赁单位的管理，凡

是没有经过行业确认的，不得在我市从事设备租赁业务；三是利用江苏省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系统，办理设备管理工作事项，全面实行网上申报、网上办理，将建筑起重机械的产权

单位、使用单位、安装单位、检测机构通过网络，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实现资源共享，提高效

率。四是实行转场保养制度，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后，未经保养不得转场安装；五是规范设备拆

装告知审查程序，提高安装、拆卸环节的现场抽查频率，进一步落实各方主体责任；六是加强

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在发放设备使用登记证时，核对特种作业人员原件，在使用登记证上注

明司机、信号司索工的姓名和岗位证号，做到机械和操作人员的一一对应；七是强调设备使用

年限的透明化管理，使用有效期在一年以内的起重机械和施工升降机的防坠器，在设备的使用

登记证上标明使用截止日期，起到警示作用，提高现场的安全监管效率；八是实行起重机械的

定期检验和附着装置的检验，对使用超过一年的建筑起重机械，应委托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验；

塔式起重机首道附着、施工升降机末道附着，应委托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验，做好设备使用过

程中的技术控制。通过落实一系列的设备管理措施，解决了设备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效地消除了设备安全管理隐患，对防范建筑起重机械设备事故的发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教育培训】 

  

12 月 27 日，市城乡建设局组织了第五期全市建筑施工企业 B、C 类人员安全生产知识考试，

共 388 人通过了考试。 

12 月，为扬建公司举办了两期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安全生产继续教育培训班，共 186

人参加了培（复）训。 

12 月 5 日，办了电工、焊工、架子工、司索信号、泵工、塔吊司机、施工升降机司机、场

内司机考核发证培训班，共 105 人参加了培训；12 月 28 日，办了电工、焊工、架子工、司索

信号、泵工、塔吊司机、施工升降机司机、场内司机考核发证培训班，共 115 人参加了培训。 

12 月 19 日，市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基地组织了一期特殊工种作业人员延期复核培训班，共

培训 1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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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一）住建部：通报关于 2012～2013 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获奖单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通报了 2012～2013 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

优质工程）获奖单位，我市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卓越皇岗世纪中心项目 2 号

楼及裙楼配套”和“数谷大厦”工程、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中国农业银行东单

办公南楼工程”和“汇鑫花园”工程获奖。 

《通报》希望广大建筑业企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学习获奖单位

创建精品工程的成功经验，强化质量意识和责任，严格执行工程建设法律法规和标准，建工程

精品，创企业品牌，为我国工程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工程质量水平的不断提高做出新的贡献。 

（二）省住建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苏建质安〔2013〕

32 号） 

近期，全省连续发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事故，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厂出事故、

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化建筑施工安

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多发势头，省住建厅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全省建筑

施工安全生产工作。 

《通知》要求，一是进一步增强做好建筑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二是进一步加

大各类建筑起重设备检查力度；三是进一步加强深基坑、高大模板等大检查工作；四是进一步

加强冬季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五是进一步加强双节事故应急预案处置工作。 

（三）市安监站：转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

紧急通知》（扬建安监〔2013〕32 号） 

为加强我市冬季和元旦春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市安监站转发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并提出要求： 

1、充分认识当前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进一步提高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认识，加

强领导，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确保全年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2、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加大对建筑起重机械设备、模板支撑工程、深基坑工程、

脚手架工程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隐患排查力度，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3、做好冬季施工和两节期间的安全管理工作，针对冬季施工特点，将施工现场防火、防冻、

防滑、防中毒、防坍塌、防触电等作为冬季安全生产的重点，制定冬季施工安全专项方案，确

保施工安全。 

4、认真落实元旦、春节期间领导带班制度和值班制度，完善应急救援预案，提高应急处置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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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建设】 

 

清风廉语 

什么是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就是１３亿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汇集起来的力量。个人梦想可能千差万别，但实现国家梦想的征程上，同心同德、群策群

力，就有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在革命年代前赴后继的抗争中感受过，在建设

岁月激情燃烧的奉献中体验过，在改革时期波澜壮阔的奋斗中亲历过。未来的征程中，只要１

３亿人团结一心，这种不可战胜的磅礴之力，必将成为我们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胜利之本、力

量之源。 

 

 


